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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19日
周村区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督管理，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按照市政府《淄博市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利用4个月的时间，对我区房地产市场秩序进行专项整治。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的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房地产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市有关要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依法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通过专项整治，有效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规范企业开发经营行为，完善和落实各项法规制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共同营造房地产市场良好秩序和发展环境。

二、专项整治的范围

（一）城市规划区内所有在建在售房地产开发项目，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开发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项目。

（二）在本区范围内所有具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从事中介服务的房地产经纪机构。

三、专项整治重点

（一）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地产开发经营权证明，擅自开工建设的行为。
（二）开发项目停工烂尾的。
（三）长期拖欠工程款或其他应付账款，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房地产开发项目未办理竣工综合验收备案手续交付使用的行为。
（五）未取得预售许可证预售商品房或者以定金、预付款等形式向买受人收取预售房款的行为。
（六）违反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常年延期交房、延期办证的项目。
（七）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不规范，侵害买受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八）一房多售的行为。

（九）取得预售许可证，未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捂盘惜售或变相囤积房源的行为。
（十）以捆绑搭售或者附加条件的方式销售商品房的行为。
（十一）不按规定将商品房预售资金存入监管账户的行为。
（十二）销售场所未向购房者明示企业信用等级评价证书、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地产开发经营权证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经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以及业主临时管理规约、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等材料的行为。

（十三）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到主管部门备案的。

（十四）房地产经纪机构未按规定公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
（十五）房地产经纪机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强制提供代办服务、捆绑收费、签订阴阳合同、侵占或挪用交易资金、违规开展金融服务等行为。

四、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本次专项整治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一）自查自纠阶段（4月10日至4月30日）。以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为单位，采取“一项一表”的方式，填写自查表（电子版表格在“淄博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公告通知专区下载），经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后，于4月17日前上报。房地产开发企业报区住建局，房地产中介机构报区房管局。

（二）专项检查阶段（5月1日至5月31日）。对辖区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进行全面检查，对查出的问题督促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机构及时进行整改。5月13日前区有关部门要形成项目台账和整治情况报告，由区住建局汇总后报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5月中下旬，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区县开展专项督查，通过听取工作汇报、现场检查、询问、查阅资料等方式进行实地检查，对所属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抽查，重点抽查群众信访、投诉举报问题突出的项目。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下达书面整改通知，督促其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

（三）整改落实阶段（6月1日至6月30日）。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销号式管理，督促有关区县、单位、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机构限期整改。

五、责任分工

（一）区住建局：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协调、调度、督查和指导，负责制定全区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负责查处未取得开发经营权证开工建设的行为，房地产开发项目未办理竣工综合验收备案手续交付使用的行为，违反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常年延期交房的行为。

（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查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开工建设的行为，查处擅自变更审批规划的行为。

（三）区房管局：负责查处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机构在商品房销（预）售过程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不按规定将商品房预售资金存入监管账户的行为。

（四）周村国土资源分局：负责对项目用地许可环节进行监督检查，查处未取得合法土地使用权开工建设的行为，查处违反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常年延期办证的行为。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区住建局牵头，各责任部门要确定1名工作联系人。区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住建局、区综合执法局、区房管局、周村国土资源分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区有关部门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住建局。

（二）加大查处力度。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积极主动做好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做到全面普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切忌流于形式、走过场。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机构，要加大查处力度，责令限期改正，记入信用档案，对典型案例进行公开曝光，强化震慑作用。
（三）严明工作纪律。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安排得力人员具体负责涉及本部门单位的整治工作。要严格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有案不查、轻查轻处，甚至袒护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责任。

（四）建立长效机制。各部门单位要认真总结分析专项整治反映出的问题，及时研究制定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的工作措施，完善房地产市场管理制度，强化市场监管，规范开发经营行为，建立健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管理机制。

附件：周村区市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人员名单
附件

周村区市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刘冀中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高书欣  区住建局局长

        胡学基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安  伟  区房管局局长

        吴胜东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局长

成  员：史俊安  区住建局党委委员、主任科员

        赵宇鸣  区房管局副局长

        陈保东  区房管局行政许可科科长

        许  亮  区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办公室主任

        穆宁雯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李  阳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规划环保中队副中队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住建局，高书欣兼任办公室主任，史俊安、赵宇鸣兼任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19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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